关于唱响《质监卫士之歌》的通知

各科室、各分所：

根据市局有关通知精神，为加强质监文化建设，展示质监队伍的精神风貌，增强质监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，市局组织创作了《质监卫士之歌》，作为青岛市质监局的局歌。这首歌曲诠释了质监职能和“一切为了质量”的宗旨，展现了质监人质量兴国、质量安邦的坚强意志，弘扬了用汗水和热血捍卫文明富强的质监精神。按照市局党组的要求，在全系统要唱响《质监卫士之歌》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全所干部职工要立即集中学唱《质监卫士之歌》，真正使学唱活动覆盖到全体人员。

二、在2010年市局年终总结会上，将组织全体与会人员合唱《质监卫士之歌》。

三、市局将在2011年“五一”前后组织青岛质监系统《质监卫士之歌》合唱比赛。
四、各部门、各分所要高度重视学唱活动，把学唱活动与爱岗敬业、增强团结结合起来。

注：各分所请尽快到市所拿取歌盘或到所属地市局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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